
物料規格說明                     項次:1 

料   號 92.04.1210.LO 
原廠

編號 
 

英文品名 BATTERY(M12B3) 

中文品名 鋰電池(M12B3)  

詳細規格 1.廠牌：Milwaukee。 

2.型號：M12B3。 

3.電壓：12V。 

4.容量：3.0AH。 

5.重量：0.2kg(含)以下。 

6.Milwaukee 充電式電動扳手專用電池。 

7.保存期限 24個月(廠商應提供交貨日期前 1年內之製造新品)。 

 
※圖片僅供參考，以現場樣品為主，並符合實際安裝使用。 

驗收方式 一、驗收時： 

(一)外觀檢查：  

１、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廠牌、型號及規格是否符合契約規定。 

２、目視檢查數量：全數檢查。 

３、允收標準：  

(1)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廠牌、型號及規格須符合契約規定。 

(2)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則該項所交財物僅就不合格數量退回改正，

俟不合格財物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 

   (二)測試：無 

需求單位 車輛處車輛二廠 申請人 劉書帆 
聯絡

電話 

02-22753520 

#6283 

 



物料規格說明                     項次:2 
料   號 16.VP.Z004.LO 原廠編號  

英文品名 AIR CONDITIONING PLC BATTERY 
中文品名 空調 PLC電池 

詳細規格 1. 廠牌：SANYO 

2. 型號：ML1220-HJ1 

3. 產品標示之保存期限：自製造日起至少 120個月。 (廠商應提供交

貨日期前 1年內之製造新品)。 

4. 功能：在跳電或斷電情况下，保持程式和資料的儲存，確保 PLC

控制系统正常運行。 

 

  

 

 

 

 

 

 

 

 

 
本圖僅供參考，實際以符合機關實際使用需求為主。 

驗收方式 １. 外觀檢查： 

(1) 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廠牌、型號是否符合契約規定。 

(2) 允收標準：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廠牌、型號須符合契約規定。 

２. 測試：機關依下列規定執行測試，測試時程不列入履約期限。 

(1) 測試數量：3件。 

(2) 測試方法：使用三用電表量測額定電壓。 

(3) 測試地點：機關指定地點。 

(4) 允收標準：廠商所交財物應能正常安裝(無須額外加工或增購其他零配件)，

額定電壓：3.0V。 

(5) 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 

(A) 驗收及複驗有瑕疵或異常之不合格數量達 1 件以上，則該項所交財物全數

退回改正，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複驗時抽樣數量為原抽樣數量 2 倍，複

驗結果仍有不合格情形時，抽樣數量為前次抽樣數量 2 倍。複驗抽樣上限

數量以採購數量為限。 

(B) 其瑕疵或異常之情況未達前述數量時，僅將原驗收不合格之財物退回改

正，重新交貨後就原驗收不合格之財物再行驗收。 

需求單位 車輛處車輛四廠 申請人 蘇俊蒼 
聯絡 

電話 
27828660轉 8334 

 



物料規格說明                     項次:3 

料   號 12.31.B001.LO 原廠編號  

英文品名 NOTEBOOK RECHARGEABLE BATTERY 

中文品名 筆記型電腦充電電池 

詳細規格 1.電池型式：Li-ion  

2.電池容量：50Wh或 4504mAh(含以上)  

3.電壓：11.1VDC  

4.需能安裝於 Dell Latitude E5510 上使用。 

5.產品標示之保存期限：自製造日起至少 24 個月。 (廠商應提供交

貨日期前 1年內之製造新品)。 

 

 
外觀參考圖 

 

 
標籤細部參考圖 

 



驗收方式 

一、驗收時： 

 １、外觀檢查： 

   （１）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規格是否符合契約規定。 

   （２）允收標準：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規格須符合契約規定。 

２、測試：機關依下列規定執行測試，測試時程不列入履約期限。 

   （１）測試數量：抽測 5件。 

   （２）測試方法： 

Ａ、安裝測試：將廠商所交財物安裝於筆記型電腦Dell Latitude E5510。 

Ｂ、檢視狀態測試：安裝於筆記型電腦 Dell Latitude E5510後，開機

進入 windows系統，檢視系統桌面工具列電池狀態。 

 

  （３）測試地點：內湖機廠。 

    （４）允收標準： 

Ａ、安裝測試：廠商所交財物應可安裝於筆記型電腦 Dell Latitude 

E5510使用，安裝期間無異常且無須增購其他零配件。 

Ｂ、檢視狀態測試：檢視系統桌面工具列電池狀態，應能顯示剩餘電

量百分比及待機時間。 

Ｃ、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 

驗收及複驗有瑕疵或異常之不合格數量達１件（含）以上，則該項所

交財物全數退回改正，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複驗時抽樣數量為原抽

樣數量 2 倍，複驗結果仍有不合格情形時，抽樣數量為前次抽樣數量

2倍。複驗抽樣上限數量以採購數量為限。 

需求單位 系統處號誌廠 

申

請

人 

曹銘慈 
聯絡

電話 

02-27878660 

#8210 

 


